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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评价规范  豆浆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豆浆机类绿色产品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 V、额定容积不超过 2.5 L 类豆浆机产品的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标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2部分：抗扰度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气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2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便携式电磁灶的特殊要求

GB 4706.3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厨房机械的特殊要求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6176  豆浆机

GB 2155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GB/T 23384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标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的检测方法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GB/T 33761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豆浆机  soymilk maker

至少可制作纯豆浆，也可兼具以谷物、果蔬和水为主要原料制作饮品功能的食品加工器具。制造上述饮品，通常包含食物粉碎、搅拌、加热煮沸等程序。
待机功率 standby power 
产品连接到供电电源上且处于等待状态（电热元件或感应线圈不加热）时的功率，单位为瓦（W）。 

升耗电量  power consumption/L
豆浆机制作纯豆浆时，每升豆浆对应电能消耗量。 

豆浆机节能评价值  evaluating valu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for soymilk maker 
豆浆机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的最低每升耗电量值。 

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有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活动。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在产品原材料获取、生产、使用、废弃等不同环节中资源能源消耗少、污染排放低、环境影响小、对人体健康无害、便于回收再利用的符合产品性能和安全的产品。
再生利用  recycling 
对废弃产品进行处理（除污、拆解、破碎等任何活动），使之能够作为原材料重新利用的过程，但不包括对能量的回收和利用。
可再生利用率  recyclability rate 
新产品中能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之和占新产品质量的百分比。
回收利用  recovery 
对废弃产品进行处理（除污、拆解、破碎等任何活动），使之能够满足其原来的使用要求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过程，包括对能量的回收和利用。
可回收利用率 recoverability rate 
新产品中能被回收利用部分（包括再使用部分、再生利用部分和能量回收部分）的质量之和占新产品质量的百分比。

4　 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产品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和法规，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且近三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

4.1.2　 应建立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回收和再生利用管理要求，确保生产过程中废弃物分类处理，对于列入《国家危害废弃物名录》的危险废弃物应由具有资质的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

4.1.3　 生产企业的管理，应按照GB/T24001、GB/T23331、GB/T19001和GB/T28001分别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1.4　 产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要求，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不得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4.1.5　 生产企业应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并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机制、程序，确定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生产企业应对产品主要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相关质量、环境、能源和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4.1.6　 生产企业的主要用能设备应满足相关国家能效标准2级及以上,企业不同生产环节的用能应分项计量，用能计量设备应按照相关规程校准。

4.1.7　 产品说明书中应包含产品废弃后的有关循环利用的相关说明要求。生产企业宜通过适当的方式发布产品拆解技术指导信息，信息应便于相关组织获取。

4.2　 评价指标要求

4.2.1　 产品包装应符合GB/T1019和GB/T18455的有关要求。

4.2.2　 产品安全方面应符合GB4706.19、GB4706.30和GB4706.29等相关标准要求。

4.2.3　 产品电磁兼容应符合GB4343.1、GB/T4343.2、GB17625.1和GB17625.2等标准要求。

4.2.4　 豆浆机的评价指标从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角度选取，按照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豆浆机的评价指标名称、基准值、判定依据（污染物监测方法、产品检验方法以及各指标的计算方法）等要求见表1。

表1　 豆浆机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资源属性
	可回收利用标识 
	--
	产品应标注可回收利用标识图标，并标注可再生利用率指标
	符合GB/T 23384中4.2.1规定的要求 

	
	
	--
	可再生利用的塑料零部件可采用图形和塑料成分编码相结合的标识样式
	符合GB/T 23384中5.3、5.4、5.5规定的要求

	
	可回收利用率
	--
	95 % 
	依据附录A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限制过度包装
	--
	符合GB/T 31268的要求
	按照GB/T 31268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能源属性
	能效-升耗电量 
	W·h/L
	140
	依据GB/T 26176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表1　豆浆机评价指标要求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环境属性
	产品有害物质含量 
	--
	铅、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含量不超过0.1%；镉含量不超过0.01%
	依据GB/T26572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品质属性
	食品接触材料要求
	--
	应符合GB4806系列标准的相关要求
	依据GB4806系列标准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或相关认证报告

	品质属性
	可洗净性
	--
	用随机工具或器具本身清洗功能清洗时，与饮品接触部件表面不应留有可见残留物
	依据GB/T26176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防焦糊
	--
	与加热部分内表面想接触粘附物质的颜色不应超过PANTONE7508C的色泽深度
	

	
	防溢
	--
	制浆过程中不应有溢出现象
	

	
	噪声
	dB(A)
	不大于60
	

	
	总固形物
	g/

100mL
	不低于4.4
	

	
	煮熟度
	--
	脲酶活性为阴性
	

	
	出渣率
	--
	不高于30%
	


5　 评价方法

本标准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绿色产品应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利用率计算

A.1　 样品选取

可再生利用率及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所需样品应当从成品库随机抽取两台样品。

A.2　 计算方法

A.2.1　 对所选取的两台样品进行整体称重，把样品拆解对部件进行分类、称重并填入表A.2，可回收利用性规定详见表A.1。

A.2.2　 可再生利用率计算时，将样品中能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整体称重，计算该部分质量与样品总质量之比。

A.2.3　 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时，将样品中能被回收利用部分（包括再使用部分、再生利用部分和能量回收部分）的质量之和除以样品总质量。

表A.1　 可回收利用特性汇总

	序号
	材料或部件名称
	可回收利用特性

	1
	聚乙烯类塑料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

	2
	有机玻璃类塑料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

	3
	聚丙烯类塑料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

	4
	PC类塑料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

	5
	聚苯乙烯类塑料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

	6
	聚酰胺类塑料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

	7
	PET类塑料
	可回收利用

	8
	聚酯类塑料
	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

	9
	聚氯乙烯类塑料
	可回收利用，废弃物填埋、焚烧会污染环境

	10
	PVC类塑料
	可回收利用，废弃物填埋、焚烧会污染环境

	11
	可降解类塑料
	一次性使用，可降解，不易回收利用

	12
	PVDC类塑料
	不可回收利用，废弃物填埋、焚烧会污染环境

	13
	塑塑复合类塑料
	一次性使用，一般都为不可回收

	14
	金属类材料及部件
	一般均可回收利用


表A.2　 豆浆机所用原材料/预制部件清单

	组件名称
	零部件名称
	材料描述
	质 量（g）
	可回收利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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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质 量 （g）
	
	可再生利用质量（g）
	
	可回收利用质量（g）
	

	可再生利用率
	
	可回收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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